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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多元 

議程 4 

種族多元 

 

 全球化及早年在港落戶人士的出生，增加了香港的種族多元性，無論是長居及過客，

他們都應免受歧視，得到平等對待。在香港，膚色仍然是一個決定個人經濟和社會地位的

因素，因此種族仍然是日常生活中，個人或群體都難以避免觸及的社會政治概念，我們有

需要把它列為一項社會發展議程，深化討論。 

 

趨勢及關注點 

 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面對不同形式的歧視，在教育、就業、房屋、醫療、社會參與等

各方面都面對很多困難。複雜的因素使他們受到社會排斥，對他們的歧視行為和態度可能

是誤解和文化偏見所致。  

 

 另一方面，在社會政策和制度上存在的結構性障礙，為他們獲得資源和服務造成困

難。例如，無法閱讀中文使他們不能享受平等教育、就業機會和公共／社會服務。他們的

宗教及文化習俗亦與主流社會有差異，本地社區及團體一般都不願花心機及金錢，特別照

顧少數族裔的需要。 

 

挑戰 

 歧視及社會排斥會對香港造成短期和長期的影響。種族障礙為少數族裔社群制造貧窮

的惡性循環，少數族裔兒童或因此較難獲得高等教育機會、較難在勞動市場獲得專業或職

業培訓機會，他們的家人又可能因不懂中文而較難獲取公共服務，掌握更多公共資訊。這

些社會排斥不利社會和諧及社會整體健康。 

 

 隨著本地及國際社會對種族平等的重視程度提高，香港有需要加強有關機制，確保社

會上不同社群，不論其原居地、膚色或語言，均可享有平等機會和權利。政府應制定具體

政策目標及促進種族和諧和社會共融的指引，以配合國際社會對尊重人權和倡導公義的大

趨勢。其實，種族多元不應被視為社會負擔，少數族裔人士的語言能力、文化等應被視為

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的社會資產。  

 

可實行的方案 

1. 促進種族平等及打擊種族歧視 

 因為缺乏具法定職能的公共機構推行種族平等，使種族歧視條例變得被動，只能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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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不能主動提倡種族平等。政府必須有時間表及行動綱領，要求現時的豁免機構符合

條例的要求。政府可效法英國成立種族平等委員會，推行種族平等計劃，要求所有部門及

公營機構在執行其職能時致力消除種族歧視，推動種族和諧及平等。此外，有需要推行公

眾教育及為社會內不同界別制定工作指引，協助它們在日常運作中對不同社群都能採取不

歧視及文化敏銳措施。   

 

2. 制定全面社會政策確保少數族裔人士享有平等機會和融入社會 

 少數族裔人士在升學和就業方面的機會均不及本地人，香港缺乏全面種族多元政策，

使他們更難自處、更趨邊緣化。種族多元，在香港是一個比較新的政策範圍，政府既沒有

願景、也沒有決心面對日益多元的人口結構，不同部門以臨時、割裂的措施處理問題，既

短視、又不能正視不斷增加的少數族裔人士人口。故必須發展一個全面的種族多元政策，

作為長遠的發展方向。我們應該進行更多的研究和社會分析，了解少數族裔人士的社會經

濟特色及需要。有關的政策應明確其原則、政策目標，並為不同政策局提供運作指引，在

它們管轄的政策範圍內照顧少數族裔人士的需要。亦可定期公布融合措施的數據，例如部

門、公營團體、或主要商業機構僱用少數族裔人士的數目及他們的職位。 

 

3. 促進少數族裔團體、持份者、私人機構和政府的合作  

 在制定政策過程中，應廣泛諮詢少數族裔團體及不同持份者，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

政府可設立有效及有制定政策權力的平台，讓不同持份者參與、溝通，分配合適資源，協

調服務以避免重覆，促成各界合作，推動社會和諧及共融。就一些相關的社會議題，政府

亦可以主動邀請少數族裔人士加入諮詢機構。 

 

4. 強化社會資本及公民社會能力  

 少數族裔社區有很多強項及文化資本，如他們的家庭凝聚力強、有宗教背景。社會工

作人員及非政府機構可透過把他們連結到社區內的其他持份者、政府部門、政策制定者，

提升他們的社會資本及能力。服務和政策應以增強少數族裔的能力、協助他們提出重要議

題和發揮他們的潛能、發掘社區資源為目的，以促進社會共融。社會工作人員及非政府機

構可為少數族裔團體提供培訓和資源，協助它們提供他們認為合適的社區服務或進行研

究。政府及政策規劃人員應與服務提供者、使用者及少數族裔代表保持聯絡，聆聽他們的

聲音，了解他們的需要，重視他們作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只有這樣，有關政策及服務才

能真正符合他們的需要、才能有效增加社會共融。少數族裔是政府和社區各界的公民伙

伴，只要有適當的社會環境及文化友善的政策措施，一個文化多元的香港才能繼續繁榮發

展，成為國際典範。  

 

5. 福利界以人權和平等機會原則問責  

 首先，我們必須為未來的社會工作人員作好準備，為他們提供適當培訓，協助他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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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不同種族人士提供服務。其次，學院亦應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培訓課程，讓他們成為

社會工作人員協助少數族裔。再者，非政府機構和從業人員的自律亦非常重要，我們必須

開發一套適合社會服務的平等機會實務指引，這些包容舉措有助社會服務人員融入少數族

裔群體和文化，並協助其提升他們的參與和能力。  

 

6. 教育及就業機會平等 

 教育程度和就業機會有直接關係，故政府應確保不同種族的兒童在學校或社區有普及

而平等的教育和培訓機會。至為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套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政策，確保少數

族裔兒童能有效地學習中文。為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政府應帶頭聘請少數族裔以及放寬

對少數族裔入職公務員的中文要求，以示政府對種族多元的認同。同時，政府亦應不時公

布有關少數族裔的就業數據。 

 

7. 促進可及性及消除語言和社會障礙 

 政府可考慮設立專項撥款，用以促進少數族裔在學校和社區獲取平等教育及培訓機

會，例如應該協助少數族裔在學校及社區學習中文。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務及社會服務的

過程中，亦應該為少數族裔提供翻譯服務，有關翻譯員的培訓，政府可提供資源。此外，

公共服務及社會服務的資訊，亦應以少數族裔常用的語言製作，有相關語言的工作人員可

安排到有少數族裔人士集中的地區提供服務。  

 

8. 增加少數族裔人曝光度  

 在公共和社會服務宣傳品、教科書、及媒體的製作中，應該更多加插少數族裔人士的

形象，本地的社會文化活動亦應多邀請這些社群的成員參與，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貢獻，應

通過不同的渠道更多地被認同。有關他們的文化及宗教習俗亦應多在不同的渠道傳播，相

信本地的學童亦能透過在學校及社區接觸與自己不同背景的人士而得益。我們應鼓勵各界

舉辦更多的跨文化活動如民族美食節等，或探訪不同文化場地，以促進不同種族人士互相

了解；亦應投放更多資源，支援這些社交和文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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